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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曦）为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
质效，打通缴存单位和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最后一公里”，乐山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再升
级。昨（9）日，记者从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获悉，从2021年6月起，该中心采用“异地受理+
线上受理+资料传递+后台审核”的方式，打破区
域、层级壁垒，全面实现44个住房公积金便民服
务事项“全市通办”。缴存单位和职工可根据需
求，自主就近选择全市任一住房公积金服务网点
办理相关业务，实现“一窗办理”。

据悉，自今年6月起全部实现“全市通办”的

44项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包括提取业务24项、
归集业务15项、贷款业务5项。其中11项归集
业务、2项提取业务实现网上业务大厅“全程网
办”。办事群众可按照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相关政策规定、业务流程，在全市各县（市、
区）11个公积金管理部选择任一服务网点就近
办理或网上业务大厅办理，不再受区域限制，切
实减少办事群众往返跑路次数，大幅节省办事
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近日，沐川县一名缴存职工就在沐川县住
房公积金管理部成功办理了首笔乐山中心城区

购房贷款申请、审批手续。该笔业务的成功办
理，标志着今年乐山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提前兑现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推出便民服务举措
的承诺。”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解决办事群
众往返跑路的堵点问题，今年以来，乐山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针对所有便民服务业务进行逐项梳
理，自我加压，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彻底打通了乐山中心城区与辖区管理部的地域壁
垒，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业务“全市通办”。

乐山住房公积金业务

44个事项“全市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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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包粽子现场化复古妆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 摄影报道）昨（9）日下午，由市中区妇联、市中区海棠街道党
工委、县街社区党委主办的“粽叶飘香庆端午·共建共享党群情”——传习传统文化、
献礼百年党庆为主题的市中区海棠街道县街社区首届端午祈福活动在乐山文庙举
行。活动现场，大家通过穿汉服、学汉礼、祭祀祈福、包粽子比赛、投壶运动等活动，向
市民展示了一个“复古”的端午节庆祝方式。

资料图片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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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养老
市场的快速发
展，侵犯老年
消费者权益的
现 象 不 时 出
现。6月7日，
广东省消委会
发布养老服务
消费警示，称
近年受理了多
宗养老服务投
诉，消费者应
全面了解养老
院信息，通过
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等政
府网站或渠道
查询机构是否
存在不良信用
信息。

针对养老
服务领域出现
的问题，广东
省 消 委 会 呼
吁，政府各有
关部门要加强
对养老服务机
构的监管和规
范，研究出台
更有利于保障
老年人消费者
的法规政策，
建议有关规定
明确，签订养
老服务合同需
要老人和家属
同时签名、养
老服务机构定
期向亲属和社
会开放等。

老年人消费谨防“孝心陷阱”

消
费
提
示

问题一：诱导消费 打“亲情牌”“爱心牌”
进行营销

广东省消委会指出，一些养老机构利用老年
人需要关怀且警惕心理不强的特点，通过打“亲情
牌”“爱心牌”等手段进行营销，诱导老年人消费。
主要形式有：一是隔三岔五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
询问关心，与老人聊天、赠送小礼品，给老人营造
亲切感和归属感，取得信任后再向老人推销养老
产品；二是编造床位紧缺、马上要涨价等虚假信
息，营造紧张迫切的场景氛围，让老年人产生“买
了以后没有后顾之忧”“买到即赚到”的心理，促使
其仓促下单交易；三是利用老人的同情心打“悲情
牌”，如销售人员向老人诉说业绩不好、任务未完
成将被辞退，恳求老人帮其完成任务，以保住工作
等；四是诱导老人尽快交款。为达到目的，销售人
员主动开车接载老人到银行取款、到子女处拿钱、
去亲戚家借钱，甚至自掏腰包先行垫付，以达到

“第一时间”履行合同效果。

问题二：合同违规 设置不公平格式条款

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受身体条件
等因素制约和影响，在消费过程中常处于被动，
往往依赖商家和销售人员的介绍和服务。一些

养老机构和销售人员利用这一点，通过捏造事
实、隐瞒合同风险、设置不公平格式条款等方式
侵害老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在养老合同中规定：

“本认定书生效后，乙方提前提出中止，甲方所收
付费不予退还”；又如规定“消费者激活入住符合
时间要求可退返部分款项”，但未激活未入住反
而不予退返；再如合同对床位、护理、管理等费用
的收取标准含糊不清，只约定以“养老院当时公
布的收费标准为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合同
违约的情形，如本来约定两年后转让床位收取
5%手续费，但实际转让时却被要求收取30%等。

问题三：虚假宣传承诺内容与实际不符

一些养老机构和销售人员在推销养老服务
时，为吸引消费者，作出包括享受公费医疗、随时
退款、针对性看护、个性化服务等符合老年人需要
的承诺，但实际上并不能兑现。如一些机构承诺
有医疗保险定点医院，但实际上这些医院地处外
市，不能享受本市的医保待遇；承诺入住养老院可
以享受医院的公费医疗，实际却要承担高额的医
疗费用；承诺缴费后一定时间内可随时退款，实际
却以各种苛刻条件限制；承诺提供针对性看护和
个性化服务，实际却连剪指甲、洗澡、合适的食物
等基本服务都不能保障。

消费提示一：勿选信用不良机构

广东省消委会提示，消费者应全面了解养老院
信息，勿选信用不良机构。除了查看养老机构的注
册登记信息外，还应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
政府网站或渠道查询、了解养老机构是否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因违法行为被
行政处罚或诉讼等。如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
民法院主办）查询就可以发现，一些养老机构存在多
起因违反合同法而被判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的被起诉
案例。对于存在不良信用信息的养老机构，建议不
要选择或慎重考虑。

此外，消费者还应该了解养老机构的特点，根据
自身的身体条件状况，选择合适的养老院。比如，身
体好的老人在选择时可以侧重外部环境和居住条
件；如果是失能老人，对外部环境和居住条件可以适
当放低要求，而要选择医疗条件好、服务保障佳的养
老机构。选择养老院时还应当事先了解评价口碑、
实际条件和真实服务水平，尽量先体验作比较后，再
确定选择。

消费提示二：谨防“孝心陷阱”

老年人往往由于子女工作繁忙缺少亲情陪伴，特
别是单身老人，容易生产孤寂感。老年人要时刻保持
警惕，理性看待“亲情营销”，认清销售人员真实意图，
避免落入“孝心陷阱”；同时，家人要多关心陪伴老人，
主动了解老人的消费需求和实际生活需要，对于诸如

养老服务这样的重大消费，一定要与老人深沟通多商
量，帮助老人分析判断，与老人一起做选择决定，不给
不良商家可乘机会，防止掉入消费陷阱。

消费提示三：口头承诺莫轻信

营造马上提价、热销抢购假象，不停催促消费者
尽快签订合同，是推销人员的惯用伎俩。老人签订
养老服务合同协议前务必注意：一是遇到商家密集
式强势推销时，切忌冲动，要保持定力，应在征询家
人意见后再做决定，有必要的话还可以电话咨询消
费者组织；二是要求商家在养老服务合同中，载明服
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收费标准、服务期限和地点、当
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特别是对销售人员口头承诺
的事项，要以书面方式在合同中明确；三是应充分考
虑自身的身体状况，如可能出现因生病治疗而无法
入住、一段时间或后续全部时间不接受养老机构服
务的情形，应在合同中详细约定解约、退款等事宜；
四是要了解预付款可能发生退款难、卷款跑路的风
险，在支付服务费用时建议选择押金加定期支付的
模式，尽量少交或不交大额预付款。

消费提示四：妥善保留凭证及时维权

老年人或家人在购买养老服务后，要注意妥善
保存好付款凭证、合同或协议、宣传单、发票等证据，
以备日后发生消费纠纷时维权有据，当发现养老机
构有异常情况时，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咨询、投诉或举
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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